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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在採行大法庭制度之前，終審法院

內部發生法律歧見時，為了共同思辨以

獲致周妥見解，乃以定期召開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開會討論表決之方式解決爭

議，即所謂聯席會議決議1。在2011年1

月1日起迄2019年6月間（大法庭制度施

行前），最高行政法院聯席會議決議的

法律問題共有91則，其中針對涉及政府

採購法而生的疑義，所作成的決議計有9

則，比例高達10%2，由此可知政府採購

事件之複雜性。再從採購決標金額自

2019年度到2022年度，每年10萬元以上

的標案均在2兆元左右之巨額3，更可見

政府採購法之運作對於國內經濟及投標

廠商之重要性。亦即此一部法律既複雜

又重要，惟自其施行以來，提出批評者

眾。從行政法院審判的經驗上觀察，對

於本法爭議最烈者，當屬第101條至第

103條對於具備違法或重大違約事由之

廠商4，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方式周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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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禁止其在一定期間參與採購市場的

停權處分5。 

政府採購法制定實施17年後，除其

間零星的修法外，在2019年立法院進行

第二度整體性之修法（第1次具有體制意

義之修法，應屬2002年2月6日修正之內

容）。此一最新之修正關於停權部分，

本文認為除將行政法院過去表示於判

決、決議之實務既定見解，具體化於條

文外；較有意義者為，新增規定不同停

權事由應課予不同長短之停權期間，以

符合比例原則外，另一具有意義者，則

為第101條第3項創設「採購工作及審查

小組」程序。但由於法文僅以1項賦以「小

組」名之，實難窺其組織要求、功能作

用之堂奧，宛如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美

女，在此規定已實施4年之際，本文即嘗

試探討此一小組應有之內涵，希望儘速

喚出立法者之良法美意，助益於停權制

度之操作。 

貳、 主管機關所建構用以
認定停權事由之「採購
工作及審查小組」 

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要求採購機關

對於廠商作成停權決定前，應先給予廠

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並應成

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違

約或違法行為是否該當停權事由。另

2019年修法為加強採購程序之嚴謹度，

在第11條之1增訂機關辦理巨額工程採

購，應依採購之特性及實際需要，或其

他採購得認有需要時，成立採購工作及

審查小組，協助審查採購需求與經費等

事項，及提供諮詢等。因而同部法律出

現名稱相同但設置目的迥然有別之二種

不同之任務組織。另主管機關已於2019

年11月22日依該法第11條之1第3項之授

權，訂定「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

置及作業辦法」，如此一來更增加辨識

困難，主管機關旋以109年2月13日工程

企字第1090100040號函釋，提示區辨二

者之不同。惟政府採購法母法顯然未訂

定授權依據，允主管機關訂定依第101

條第3項組成之小組，其程序、成員、任

務、及決議方式之授權命令，主管機關

似乎為亡羊補牢而生「巧思」，於2020

年7月15日修正「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

組設置及作業辦法」，增訂第8條之1規

定依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所成立之採購

工作及審查小組，其組成及作業程序，

得參照該辦法第3條至第7條第1項之規

定。但其委員組成，宜就本機關以外人

員至少1人聘兼之，且至少宜有外聘委員

1人出席。修正理由指出：「……三、本

法第101條第3項所定採購工作及審查小

組，其組成、任務、認定程序，固非本

法第11條之1第3項授權所及，惟其所涉

尚非關法律保留事項，且除其委員組

成，因應其任務宜包含機關以外之人員

外，相關作業程序，於性質相近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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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仍得參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為利

各機關有所依循，爰定明依本法第101

條第3項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其組

成、作業程序得參照本辦法之規定，但

其委員組成宜就本機關以外人員至少1

人聘兼之，且至少宜有外聘委員1人出

席。」如此迂迴周折的結果，讓採購法

第101條第3項之小組組成規定，寄生於

名同意不同之「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

組設置及作業辦法」之內；更進一步的

性質分析，該設置及作業辦法新增第8

條之1規定，可謂係組成採購法第101條

第3項所定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之行政

規則，殊值吾人仔細檢驗其成員、功能、

運作程序之合目的性。惟走筆至此，混

淆已現，本文基於為文之便，以下就採

購法第11條之1、第101條第3項所設置之

小組，分別以機關採購協助小組、停權

事由認定小組名之。 

本項規定施行雖已4年，但此一小組

可能爭議見諸實務判決者極少，以「101

條第3項」及「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為

關鍵字檢索結果，僅15件判決6，其中為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者，僅有1件，所表示

之法律意見為停權處分作成於2019年修

正條文施行前者，即無補正由停權事由

認定小組來認定停權事由有無成立之必

要。其他第一審級的判決因多屬未確定

事件，不宜引為評論，但大致可以觀察

到審判脈絡較之過去，似乎未因新增停

權事由認定小組之機制，而有不同。 

參、本文觀點 

在2019年新法通過前，立法院的審

議過程有關第101條第3項增訂停權事由

是否成立應由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

之立法形成，相關討論似乎不多。見有

立法委員陳○珀於2018年4月11日立法

院第9屆第5會期交通委員會第7次全體

委員會，提出書面意見表示：「本席提出

的原因是因為現行的政府採購法對於履

約爭議處理機制的規定，不完全公平合

理，不僅有偏袒機關之嫌，也和世界潮

流相違背，除了爭議處理進度被拖延，

也侵害廠商應有合法權益，由於政府機

關一方面是履約主體，另一方面又是調

解機關，無異球員兼裁判，早已令人詬

病。」7此一發言終於反應民間長期訾議

停權制度有球員兼裁判的不公平8。另

見立法委員吳○瑤於2019年4月30日立

法院第9屆第7會期交通委員會第11次全

體委員會發言：「臺灣公共工程的『人格

者』，宗○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也是臺

灣國家文藝獎得主的陳○先生在不久之

前離開了我們，他一生為臺灣的公共工

程付出甚鉅，但他最終以90歲的高齡受

到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扭曲而且無

限上綱的法規所害，幾乎要被迫停權，

整個國際級的事務所被迫停擺。經過兩

年多的努力，工程會最終判定宗○建築

師事務所不應受第一百零一條的停權處

分。而非常諷刺的是，在收到工程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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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確定平反陳○先生的冤屈，正義終

於到來的那一天，就是陳○先生不幸離

開人間的同一天。」9以上二則發言適警

示停權制度在阻絕不良廠商進入採購市

場的同時，實有必要注意如何操作，以

免錯誤而侵害廠商權益。 

以上立法委員之意見，對於新增停

權事由認定小組之執行有何啟發？吾人

應了解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在「依公

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

功能，確保採購品質」10為確保採購品質

計，廠商之信實績優自不可缺，故既屬

不良廠商即無由允其進入採購市場。但

於此同時，當國內採購市場已達2兆元以

上，廠商重度依賴政府採購以營運，已

是不爭之事實，如將廠商排除於採購市

場之外，形同剝奪廠商之生機，影響及

於其財產權及營業自由，亦即停權處分

具有侵害人民基本權之風險，不可不

慎。新法要求廠商是否已具備停權事

由，應由停權事由認定小組來執行認定

權責，以下即聚焦於前述立法委員發言

意見所寓含之意義，即對於停權事由之

認定應如何秉持客觀公正之態度及運用

專業技術來完成，以避免偏頗及錯誤，

來檢討此一小組組成及運作應有之正當

法律程序。 

正當法律程序係源自英美法系，自

然法有謂「自然正義原則」，主要指「任

何人不得為自己事件之裁判者」11繼之我

國釋憲實務由憲法第8條關於拘束人身

自由所應踐行之嚴格程序，導引發展而

出之正當法律程序之內涵越加縝密，包

括公正原則12、機關功能最適原則13。 
在各類行政管制中，行政機關為達

到管制目的，依法課予人民一定不利之

行政處分，剝奪限制其權利或賦予義務

者，所在多有。行政罰法第2條第2款所

規定之行政罰種類，如命令歇業、命令

解散、撤銷或廢止許可或登記、吊銷證

照等，與採購停權處分同樣可能影響廠

商之營業自由。惟應予思辨的是，一般

行政管制上行使公權力者與相對人之

間，理應不具有行政程序法所要求迴避

之特定關係14。而回觀停權處分決定者為

招標機關，相對人為採購廠商、投標廠

商，當發生重大違約爭議時，各自基於

採購合約關係主張權利，因而處於利害

相反之對立關係；當發生違法情事時，

則極有可能存著利害與共或互斥之微妙

關係，例如機關疏失或承辦人不法所涉

及承辦人個人責任15、機關責任等利害關

係於其中。此種情形至少與行政程序法

第33條第1項第2款所指「執行職務有偏

頗之虞」相去不遠。則於立法裁量上，

焉得不加以防止而允由利害相反、公正

性薄弱之採購機關，單方作成停權決

定？此不正是違逆「任何人不得為自己

事件之裁判者」之自然正義原則？16 
另一觀點，則借諸前述立法委員吳

○瑤所敘及之陳○事件，來討論機關功

能最適原則於停權決定之重要性。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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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緣起於陳○經營「宗○建築師事務

所」參與彰化師範大學「多功能演講廳」

之委託設計監造標案，所指派主辦之經

理疑有俗稱「綁規格」之行為圖利材料

商，經檢察官以涉及政府採購法第88條

第1項前段、第2項之罪嫌提起公訴後，

歷經多年之審理，終經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刑事判決無罪確定。無罪之重要

理由之一，竟是宗○建築師事務所所承

攬的者，為彰師大「寶○校區教學大樓

新建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案，自始即不

包括多功能演講廳部分。在此刑事案件

偵審中，因彰師大與宗○建築師事務所

對於契約之解讀，意見相歧，故另涉民

事爭議、行政停權處分，亦同時分別進

行調解、救濟，停權部分最後經2019年3

月22日申訴審議判斷予以撤銷17。從判決

書中所獲資訊，可知彰師大並不認同「多

功能演講廳」部分不在採購契約範圍

內，但其基於採購機關之地位，卻可以

本於其認知，逕對宗○建築師事務所作

成停權處分。亦即彰師大之於宗○建築

師事務所，不僅為契約當事人，亦為作

成停權處分之職權機關，其對於契約範

圍之判斷，是否無私公正，是否具備足

夠之法律專業適於判斷，而得滿足正當

法律程序之要求，即非無深思之必要。 

肆、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採購
工作及審查小組應有之
組成及功能──代結論 

停權事由認定小組「參照」依政府

採購法第11條之1第3項授權訂定「機關

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

規定，其組成應有委員5人以上，依採購

特性及實際需要組成，由機關首長或其

指定之一級主管以上人員兼任委員為召

集人；副召集人及其餘委員，由機關首

長就本機關或其他機關具專業能力之人

員派（聘）兼之，其中至少1人宜就本機

關以外人員聘兼之，且每次開會至少宜

有外聘委員1人出席（參照該辦法第3

條）。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代

理（參照該辦法第6條）。小組委員，有

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2項、採購評選委員

會審議規則第14條所定情形之一者，應

自行迴避；機關發現其有應行迴避之情

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應令其迴避（參

照該辦法第7條第2項）。從以上規定內容

可知，主管機關已意識到迴避及功能最

適原則之要求乃屬必要。但既然停權事

由認定小組之組成及決議，並無法源依

據，復以類行政規則方式參照不相干之

他辦法辦理，且文字上均使用「宜」字，

其規範強度自然有限。 

本文認為停權處分剝奪廠商於一定

期間參與採購市場之權利，於廠商之營

業自由影響重大，從此次採購法第101

條第 3項新增停權事由認定小組之意

旨，實有必要強調此一小組之組成結

構，必須足信其為公正客觀及具專業功

能者。析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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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員僅有至少1位為外聘者，且

要求出席委員至少1位為外聘者，在表決

數上顯然無法對抗為多數之機關代表委

員。則對於決議之形成，難以彰顯其為

客觀中立無偏頗於機關，其組成之正當 

性不足。 

二、所謂委員應具專業能力，不僅

應依採購案特性定其專業，並應視停權

事由之性質以決定其專業。尤其涉及自

行調查決定且其情節不易判斷者，除停

權事由為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投標或

破產程序中之廠商，其要件明確易於判

斷 ；及犯採購法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

經一審為有罪判決者，悉依刑事判決結

果以為斷者外，多少均涉及事由本身所

蘊含之專業，例如民事契約責任之判

斷，應由具有民事法律專業者參與，方

符功能最適原則。 

三、法令的強制性具有引導人類行

為之作用，以期共同建立有秩序的社

會。惟法令應明確可供遵守適用，方能

發揮其功效。一般稱法律明確性原則乃

指向法律文義本身而言；於此要指出

的，則是本文一再以「寄生」形容現行 

停權事由認定小組之組成及議事程序，

係參照為機關採購協助小組組成之依據

「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

辦法」。如此周折之法令路徑，實不易遵

循，廠商無從預見認定其具有停權事由

者，究竟是何方神聖，更難獲得人民信

賴，無助於停權處分之信度。職是之故，

在未修正母法取得授權依據前，主管機

關至少可以頒訂行政規則，完整建立專

屬停權事由認定小組之組織及決議方

式。 

對於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停權事由認

定小組，本文希望以此短文千呼萬喚

「使」其出來呈現法制應有之良法美

意。繼之，司法審查應進一步思考經過

小組認定之停權事由，尤其以情節重大

為要件者，對於此種不確定法律概念已

經由小組確認，法院是否應以判斷餘地

看待，予以有限審查之尊重？更進一步

的期待是，主管機關實應深思以明文設

置具專業判斷性質之內部單位，取代現

行遮遮掩掩的組成型態。凡此，均有賴

各界共同持續關注。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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